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 前言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以一系列電子地圖產品，建立起核

心競爭門檻，成為奠定根基的第一個重要營運支柱。10 年來，透過此核心產品，發

展出以 GIS應用為主的系統專案市場，以及以交通旅遊資訊服務為主的產品市場，擴

大了市場利基與用戶基礎。因應萬物聯網的願景以及 AI(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方向，

本公司投入 HD Map(高清地圖)的建立及車聯網服務平台的營運，進一步以建構一個

嶄新的車用生活媒體平台為中程目標。 

二、 106年度經營績效報告 

(一) 106年度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後，無保留意見。 

營收損益表列如下： 

                       106年度營收損益表 

                                                        單位：仟元 

營收 290,519 

營業成本加營業費用 259,383 

其他收益及費損 149 

營業外收支 787 

稅前利益 30,200 

稅後淨利 23,459 

檢視106年營收，在系統專案方面，已成功插旗在台灣地區智慧交通領域建置計畫

生態圈，營收成長18%；在產品方面，原寄予重望的車聯網服務與相關車機銷售，

自106年Q2開始出貨後，因車機硬體規格的更新、軟硬體之間效能提升的問題，拉

長了車機在市場上推廣銷售所需之時間，以致相關營收無法如預期順利，但尚能持

平；故106年度之營收達成率為80%，稅後純益則為50%。 

三、 107年度營運策略 

107年起，本公司的營運願景為： 

        成為物聯網時代的 AI 智能交通大數據應用服務領導廠商！ 

在電子地圖方面，透過與 NVIDIA 的戰略合作，以 AI建構新型態的高精度電子地

圖的製作程序，以 AI技術進行資料採集、辨識和建置，提高生產效率並降低維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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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持續強化本公司在電子地圖產業的競爭優勢，並以建構台灣全面性的空間大數據

資料庫為目標，以提供未來自動駕駛或無人車產業發展所必須的基礎資訊。 

在系統整合方面，除了持續強化以圖台為基礎的系統建置技術外，配合公司整體

大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利用既有的地圖數據融合各專業領域所提供的行業數據，發

展大數據分析功能的模組產品，以提升系統專案整體的技術競爭力和毛利率，並將目

標市場設定在智慧交通領域的相關政府或企業的專案需求，和物聯網(IoT)的相關服

務，以提供智能交通專案市場整體解決方案為目標。 

在導航軟體與車載系統部分，主要策略方向有三：導航軟體方面，透過自力建構

的高精細圖資，將導航軟體的規劃路徑功能，從原本道路等級的指引，提升到車道等

級的指引，以為未來自駕車和無人駕駛所需的車道級導引演算核心做準備。在車載系

統方面，利用已經建構完成的樂客車聯網系統平台，針對商用車市場進行佈局，並同

時在私家車市場透過後裝車機的通路，進行產品形象的建立和市場教育推廣，以持續

建立本公司【樂客】品牌在智慧交通領域的能見度和知名度。最後在汽車導航終極目

標：自動駕駛與無人駕駛領域，本公司也將成立以 NVIDIA AI技術平台為核心的自駕

車研發團隊，整合本公司高精細地圖、導航核心技術、交通資訊網路服務以及雲端平

台的開發經驗，為未來無人駕駛時代所需技術預做準備。 

四、 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本公司之策略目標仍是透過鞏固現有產品市場的核心競爭力，立足於

LBS相關的應用軟體與系統整合專案市場，整合所有資源，發展智能交通所需的雲端

服務平台，並把 AI技術在前端裝置所蒐集的大量數據，在雲端進行數據分析、挖掘，

使之成為新的有價值數據，以成為【AI智能交通大數據應用服務】的領導者為目標。 

在興櫃道路上，本公司將持續努力，提高經營品質，維繫客戶對本公司之忠誠度

及信賴度，為公司再創佳績，獲取股東更多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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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七、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
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
下次董事會追認。 

    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

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
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以上者。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九、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
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
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 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
議事錄。 

七、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

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

捐贈。但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
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
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
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
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
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
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
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

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
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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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議事規則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
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

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3年12月8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4年8月14
日。 

十九、本議事規則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
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
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103年12月8日。第二次修正於民
國104年8月14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
年12月22日。 

新增
修正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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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 五 條 

本公司股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億

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

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略) 

第 五 條 

本公司股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

元，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

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略) 

配合公司未

來營運所

需，修訂股本

總額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

意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

立。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年六月十日。第三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九日。第四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二十一

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九月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

二十六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

意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

立。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年六月十日。第三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九日。第四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二十一

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九月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

二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增訂修改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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